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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侧记——台湾考察经验分享

邓飞 

2007-1-31

 

2007年1月18日晚上19：30分，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举行了台湾考察经验分享圆桌会议。参加圆桌会议的不仅包括2006年12月10日

到12月23日赴台考察的专家和学者，其他对两性平等立法感兴趣的老师也参加了此次圆桌会议。本次圆桌会议一改往日只有一位主讲

老师的惯例，邀请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李慧英、扬州市委党校刘澄和云南省社科院童吉渝三位老师共同担任此次圆桌会议主讲，三

位老师分别从台湾性别平等立法推进、台湾性别平等机制和台湾妇女组织与妇女运动三个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会议主持人是河南省

郑州市管城区委党校马惠萍校长。 

首先，李慧英老师就台湾性别平等立法推进情况讲了三方面内容：第一，台湾近十几年来在性别平等立法上的成果，包括修法一部和

立法六部。修法一部，即《民法亲属篇》。《民法亲属篇》自1931年实施以来共进行了五次修订，分别是1985、1996、1998、1999和

2000年。其中有三次修订平权意识很强烈，这三次分别是1996，1998和2002年。这三次修订中涉及到姓氏、居住方式、夫妻财产制

度、子女监护权等与妇女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内容。修订后的《民法亲属篇》规定，妇女不必一定从夫居，由夫妻约定；夫妻保留本

姓；夫妻财产不再由丈夫管理、使用、收益、处分，而是各自所有；婚姻财产离异平分。除了民法亲属篇的修订外，台湾还制定了六

部和性别权益相关的法律。分别是：1995年《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1997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

法》，2002年《两性工作平等法》，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和2005年《性骚扰防治法》，并准备于2007年7月新出台一部《幼儿

教育及照顾法》。 

二，台湾性别平等立法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这些法律都有细则安排，而且责任主题很明确。在草案起草和推动立法阶段一般都设有相关机构，如性别平等委员会、性别教

育委员会等。法律不但对成员的组成有详细规定，如成员一般包括政府官员与民间组织及专家，而且对成员的性别构成也有比例上的

规定，一般女性不能少于三分之一，而《两性工作平等法》第五条规定在两性工作平等委员会中女性委员人数应占全体委员人数二分

之一以上。《性别平等教育法》也有同样的规定。如第四条中规定：中央主管机关应设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并对其任务有明确的规

定。第十七条规定：国民中小学除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课程外，每学期应实施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或活动至少四小时。 

第二，注重罚则和预防性。无论是在《性骚扰防治法》、《两性工作平等法》，还是《性别教育平等法》中都又明确的罚则规定，而

且规定详细、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如在《性骚扰防治法》第五章罚则第二十条中明确规定：对他人为性骚扰者，由直辖市、县

（市）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因教育、训练、医疗、公务、业务、求职或其它相类关

系受自己监督、照护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者，得加重科处罚款至二分之一；注重预防性体现在这些法律不光是在事件发生

后对当事人进行处罚，防患于未然也是这些法律的特点之一。如在《性骚扰防治法》第二章性骚扰之防治责任第七条规定：机关、部

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应防治性骚扰行为之发生。于知悉有性骚扰之情形时，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前项组织成

员、受雇人或受服务人员人数达十人以上者，应设立申诉管道协调处理。其人数达三十人以上者，应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并公开揭

示之。为预防与处理性骚扰事件，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性骚扰防治之准则，其内容应包括性骚扰防治原则、申诉管道、惩处办法、教

育训练方案及其它相关措施。罚则的凸现把社会上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用强制性的方法来给予制止和制裁，突出预防性把何为人格权

的侵犯普遍的告知公民，加大法律处置力度的同时不忘预先防范，体现了法律的先进性和普适性。 

第三，注重采取积极措施。在立法过程中不仅考虑到两性平等的权利，而且也考虑到女性特殊权利的保护。如在《两性工作平等法》

中对生理假、产假、陪产假、育婴留职停薪、家庭照顾假和育婴哺乳时间的明确规定就充分考虑到作为女性的特殊权益的保护。 

第四，民主政治与性别意识是立法推动的原因和背景。民主政治的发展、性别意识的深入是台湾取得如此显著立法成果的主要原因。

台湾民族政治的发展和性别意识的深入并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过程，两者是同步提升的。1987年解严后，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

增大，尤其2000年台湾开始总统直选，总统包括立委委员的命运与选民直接相关，而且选民每人一票，妇女的声音在其中变得越来越

明显。整个民主化的进程与女性的发声紧密联系。女性民主政治权利的权重加大的同时，性别意识的不断深入为她们采取具体措施促

进立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五，妇女组织的出现与立法的推进都与某些事件发生联系。大量的性别歧视导致的事件在成为妇女组织诞生的契机的同时，也成为

立法的导火索。如国父纪念馆曾在1987年因雇佣中的性别歧视辞退３０多名怀孕女工而招致妇女团体抗议，国父纪念馆事件发生后，

一些妇女组织和当事人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她们发现竟然没有一部法律可以用来作为起诉的依据，由此引发《两性工

作平等法》立法倡导行动。1996年，因为彭宛如性侵害致死案影响而快速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三，推进立法的路径与方法。在立法的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妇女民间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妇女民间组织通过自己起草立法草案，与

立法委员一起起草或与政府机构人员联合起草三种方式来推进完成立法草案。提交的立法草案的手法灵活。并且在立法实施过程中，

妇女组织通过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充当了执行者的角色；妇女组织作为监督机构，监督政府的执行绩效；成立妇女预算，监督政府预

算。 

最后李老师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性别平等立法推进的过程是一个由内而外，从下到上推动立法的成功案例。这一过程应该更加注重妇



女的权利参与。最终通过民主参与与权利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参政。 

 

刘澄老师的主题是台湾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机制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台湾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机构设置2、运转方式3、机构特

点。 

台湾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机构主要是1997年5月在行政院下面设立的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直接领导。性质是民间参与的

咨询及委员会。人数在30人左右。促进会的召集人是行政院院长，副召集人是行政院副院长。委员包括政务委员1位、相关部会首长8

位、社会专业人士7-9位、妇女团体代表7-9位。政府官员与民间组织人员的比例是1：2。妇权会由一个秘书处和五个小组组成，五个

小组对应行政院下的五个部门，分别是就业经济及福利组，对应劳委会；教育媒体及文化组，对应教育部；健康及医疗组，对应卫生

部；人身安全组，对应内政部；国际参与组，对应外交部。各小组召集人由官方和民间各一人组成双召集人制度。委员会属于是半官

半民性质的机构。 

与妇权会相关的是1997年妇权会决议成立“行政院国家妇女人身安全基金”，由内政部三年编列10亿预算。1999年妇权会决议成立

“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年度预算为10亿基金的利息，最高时7000多万，最低时1000多万。这笔钱不需要用在政府里

面，基金会对此款项的定位是，民间没有能力做，政府并不适合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基金会是民间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平台。基金会

的董事官方与民间各半，董事长为内政部长，执行长为社会司司长，副执行长为专职。民间董事由部分妇权委员担任。与其他政府资

的财团法人的不同在于，其他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是外聘的，而妇权基金会的董事长就是内政部部长，它半官半民的色彩很明显。基金

会的主要业务包括政策推动、咨询网络、国际参与、基层组织发展培力，以及妇女与政府的沟通平台。 

二、运作方式 

妇权会有一个会议机制：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正式会议，由行政院院长亲自主持或者由副院长主持，当场要对会议的议题进行表态或裁

决，很有权威性。除此之外，还有不间断的非正式会议。 

除妇权会自身运作之外，妇女权益发展基金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机制。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一个沟通

平台，这个沟通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沟通各种不同的妇女组织；二是形成法案交给妇权会，跟政府沟通。 

三、机制特点 

1、妇女运动的推动。台湾性别平等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并不是政府自上而下贯彻的行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它来

自于妇女运动三个方面的强有力推动。第一，具有自主性的妇女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第二，以妇女为主体的街头抗议活动。这些举

动显示了妇女作为高调行动者的力量，让人们看到妇女主动的积极的行动。第三，女界领袖的积极作用。其中很多有着英美留学的背

景，这使她们能够接触到国际上比较前沿的女性主义观点，然后她们再用这些观点来反观台湾社会现实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问题，

并且她们善于表达。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使得妇女问题能够被主流看到、听到、说到。 

2、与民主进程一致，与国际潮流同步。89年之前台湾是没法谈论妇女问题的，那是性别意识的蒙眛阶段。89年“解严”以后，妇女

意识迅速增长，妇女运动蓬勃兴起，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第二是与国际潮流同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一向被国际社会

所拒绝。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潮流一致，以显示自己民主、进步的姿态。 

3、有效的对话平台。妇权会作为政府与民间对话的平台，有机构和运作程序作保证，它是一个直接对话的过程，不需要经过转述。

第二，它也是一个建议机构。在它的运作方法中，首先就是由委员提出提案，这些提案很多就是重要的建议。另外，它还有一种质询

机制，这是一种很直接、很尖锐的质询，经常令政府部门很不舒服。 

4、政府的依法行政。这一点跟台湾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相一致。在台湾有立法就意味着可以被执行。比如“平等教育法”规定：

大学中的教评委必须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委员（教评会是大学中一个很有权力的部门，掌握着对教师职务晋级、聘用等方面的决定

权）。尽管校长们很反感这个法案，但也只得接受该法案，并依法对委员会的成员按规定性别进行相应调整。 

刘澄老师的结论是：虽然有很大的成绩，台湾的性别平等也有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面。很多体制已经建立，但价值并没有相应建立，

特别在价值观念的普及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用台湾学者黄长玲老师的话来讲：台湾妇女运动的图像很像游行的队伍：拉得很

长，走在前面的人与世界同步，走在后面的人还在家里看电视没出门呢。 

 

接下来童吉渝老师讲了台湾的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首先，童老师介绍了台湾妇女组织的主要类型。台湾妇女组织以组织目标和策略

分为： 

1、社会运动性。以精英妇女为主，如妇女新知、妇女权益基金会、女学会、妇女救援基金会、彭婉如文教基金会、高雄妇女新知基

金会、现代妇女基金会、励馨基金会、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台湾女人连线、台湾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等。 

2、咨询、支持性。如晚晴协会、南洋台湾姐妹会、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台湾妇女展业协会等； 

3、社区服务性。如埔里爱乡关怀协会，阳关厨房、妈妈教室、读书会、基层妇女劳工中心等。 

以组织形态分为： 

1、财团法人。以基金会为构成核心，成员不多，“钱”和知识精英为种子，社会运动、行动力较强，主要是政策辩论、倡议性的行

动，还可以用志工/社工，运动性的团体大多属于这种类型，但也有的提供社会服务，如现代妇女基金会。 

2、社团法人。以会员为组织核心，主要提供会员服务及社会服务，也参与社会运动。 

然后，童老师又给大家介绍了台湾主要妇运议题与组织。台湾妇女运动发端于70年代，经历了市民社会（82年妇女新知杂志，87年妇

女新知基金会及各类团体，多元分工）、与立法权互动和到国会游说、与行政权互动和参与性妇权会、推动性别主流化等不同阶段。 

主要妇运议题与组织有：妇女新知基金会/政策、法律、教育；现代妇女基金会 /人身安全、家暴；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妇女就业、幼

托制度；励馨基金会/青少女；妇女权益基金会/政策、资讯、沟通平台；妇女救援基金会/人身安全、慰安妇等；主妇联盟/环境保

护、共同购买；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城乡差距；晚晴协会/离婚、单亲妇女；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妓权；台湾女人连线/健康医

疗；南洋台湾姐妹会/新移民女性；台湾妇女展业协会/亲子关系、妇女就业。 

台湾主要的五所性别研究机构包括台大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性别研究所，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树德科技大

学人类性学研究所，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都分别参与了各种妇女团体，尤其是社会运动的妇女团体/组



织，并担任重要职务，推动妇女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执行。 

妇女社会运动经历了从生命经验出发的修法运动和与立法权互动的过程。这在各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有体现。 

妇女社会运动也经历了与行政权互动的过程，1996年，台北市妇女权益促进会成立；1997年，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会成立；2003年，

各县市政府妇权会的全面建立；1997年，教育部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成立；2002年，性别专责机构的推动；2005年，总统府成立性别

主流化顾问小组。而民间妇女组织都有一定的代表参与上述委员会,代表妇女组织倡议妇女议题或争取妇女权益。 

从妇女保障名额到性别比原则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宪法中的妇女保障名额（1945年国民党大会是1/10 ） ；1996年，民进

党1/4性别比原则；2000年，国民党1/4保障名额；2004年，妇权会1/3性别比原则的决议。 

妇女组织的其他工作还包括：发动妇女，监督立法、政策的执行；组织“婆婆妈妈立法院游说团”对立法进行监督；组织“婆婆妈妈

法院观察团”，发挥公民监督司法的力量；成立“防暴三法联盟”监督政府在妇女人身安全的执行绩效；成立“妇女预算联合监督小

组”监督政府妇女预算；成立“设立中央性别事务专责单位”推动委员会；推动性别主流化在公共单位落实；培力妇女与公民：性别

教育和性别公民运动；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培养校园师生性别意识：以性教育、情感教育、多元文化等为主轴，进行教材开发与跨学

科的课程规划与研究；推动妇女与社区公民的性别平权教育，促进女性及公民性别意识觉醒及成长；举办各种培训活动、专题/系列

讲座、咨询热线、巡回演讲/说明会、读书会、研习会、戏剧表演、街头演出、记录片和专题影片影展和出版物等。 

如妇女新知基金会，每年都应社会发展与妇女需求，制定一个年度主题活动。1987年，该组织联合32个妇女、原住民、人权团体发动

“抗议贩卖人口——关怀雏妓”；1994年，发起“牵手出头天，修法总动员”万人连署活动，参与修民法第1089条释宪运动，发起

“522连线发性骚扰大游行”；1997年，年度主题为“女人抗暴年”，纪念彭婉如；1998年，年度主题为“女人独立年”，争取女性

独立财产权、投票权、身体自主权及独立造家的基本权利； 2000年，年度主题为“原住民妇运”，组织原住民读书会；2002年，年

度主题为“落实两性工作平等法年”；2004年，年度主题为“推动成立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2006年，年度主题为“媒体与性

别”；2007年，年度主题为“性别公民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妇女组织及妇女运动经历了一个由生命经验出发到女性意识觉醒，从批判到抓住典型案例着手修改法律这样

一个成长的过程。随着妇女组织的壮大，她们已经开始运用媒体造势，组成民间团体结盟（发起修法万人连署、妇女团体连署、大游

行等活动）并与立委互动，促进社会各界对妇女政策、福利的重视与支持来解决以前在人们心目中的猫狗小事，现在性别平等已经成

为国家大事，备受各界关注。台湾妇女运动的发展最终突破了“女性中心路线”与“务实路线”的两难困扰，大胆面对现实社会冲

突，积极争取体制内外的资源，提升妇女的地位，保护妇女权益。 

台湾的性别平等主流化依然面对很多困境与持续的挑战。如性别专责机构的推动与争议；国家女性主义与妇运路线的反省；如何强化

立法部门对性别主流化的理解；如何强化地方政府对性别主流化的推动；如何进一步推动性别公民运动（培力）；怎样改变媒体对传

统性别观念的复制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化习俗；民间妇女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联盟等。 

 

这次的圆桌会议在童吉渝老师的精彩发言和马惠萍老师言简意赅的总结后降下了帷幕，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继续讨论。但是所有与会

老师都是带着收获与思考离开本次圆桌会议的。台湾之行的经验分享并没有结束，请密切关注我们的网站，期待下一次的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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